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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8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前期审议情况概述

为拓宽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销售渠道，

进一步促进子公司业务的发展，解决信誉良好且需融资支持的客户的付款问题，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议案》，公司子公司拟为客户提供融资租

赁业务回购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浙江中捷缝

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科技”）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总

额度不超过 1,500 万元，控股子公司浙江圣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

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00 万元。前述担保额度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同时授权子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

范围及有效期内办理相关业务，签署相关的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详情参见公司

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

公司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二、回购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捷科技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及相关方就本次融资租

赁已分别签署合同编号为 2025YYZL0526317-HZ-01 的《业务合作协议》、

2025YYZL0148146-ZL-01 的《融资租赁合同》、2025YYZL0148146-GM-01 的《买

卖合同》。本次承租人融资额度为 20 万元、租赁期限为 12 个月。中捷科技为承

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出租人提供回购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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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316986507A

4、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6 日

5、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鼎泰路 195 号 12 层、15 层、16 层、17

层

7、法定代表人：许继朋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股权结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与公司关系：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3MA51J89XXR

4、成立日期：2018 年 4 月 12 日

5、注册资本：5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惠东县大岭街道社背山庄后面

7、法定代表人：罗乃英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鞋制造；鞋帽批发；制鞋原辅材料销售；服装制

造；服饰制造；服装服饰批发；皮革制品制造；箱包制造；箱包销售；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9、股权结构：自然人罗乃英持股 100%。

10、与公司关系：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经查询，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签署的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业务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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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出租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厂商）：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

1、合作事项及额度：

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理商向甲方推荐租赁客户(以下简称“承租人”),甲方

根据推荐，根据承租人的选择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理商采购设备(以下简称

“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或由承租人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理商处购买

的租赁物作为其与出租人融资租赁合作项下的租赁物，甲方受承租人委托代为向

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理商支付购买款。乙方应就租赁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和维

护服务，并根据本协议承担回购担保义务。

甲乙双方“厂商租赁”业务项下合作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1,500 万元，额

度有效期 12 个月。

2、租赁物回购

回购定义：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指的是乙方直接向甲方回购融资租赁合同

项下租赁物，具体回购方式由出租人确定。

回购情形：为保障甲方债权，乙方同意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债务

向甲方提供(不见物)回购担保。一旦符合下述约定的任一回购触发情形，乙方均

应履行回购义务：

（1）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内连续三次逾期支付租金且三次逾期天数均超过五

日；

（2）承租人单次逾期超过三十日仍未全额清偿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或其

他应付款项；

（3）承租人或担保人发生停业、破产、重大资产被查封等事件及类似无力

偿债事件(如承租人实际控制人逃债、失踪等)；

（4）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发生重大违约情形，或融资租赁合同对应

担保人根本违约，甲方宣布融资租赁合同提前到期或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5）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代理商在买卖合同等与甲方所签署的协议或与第三

方合同项下发生重大违约；

（6）发生可能影响乙方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进行任

何形式的分立、合并、联营、与外商合资、合作、承包经营、重组、改制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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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变更，减少注册资本、进行重大资产或股权转让、承担重大负债，或解散、

撤销、(被)申请破产等，或涉入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或经营出现困难和财务状

况发生恶化等；

（7）其他甲方有正当理由认为乙方应回购的情形。

乙方特别确认，乙方的回购义务是独立、无条件和不见物的回购，届时无论

租赁物处于何种状态，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是否发生毁损、灭失或被任何第三方

控制(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机关或其他权利人),亦不论乙方与承租人是否存在任何

争议，乙方均应履行回购义务。

乙方支付回购款后即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甲方将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转让

至乙方，乙方有权向承租人及其担保人追偿债务，甲方负责协助乙方提起诉讼、

执行等。

3、回购金额

回购金额为截止实际支付回购款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已逾期的租金

及逾期利息、剩余未到期租赁本金和名义货价，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

用(如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用、租

赁物取回费用等),若甲方选择由乙方直接向甲方回购租赁物的，回购金额应包括

租赁物增值税金额，具体回购金额以甲方通知为准。

（二）《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租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承租人：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

1、租赁物：详见附件

2、租赁物价值确认方式：根据承租人提供的租赁物资料评估确定，承租人

确认相关资料真实有效。

3、租赁期限：12 个月，自起租日连续计算。

4、名义货价：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5、租金及其调整方式：本合同项下年化收益率是根据现金流计算的年化内

含报酬率，包含租息、手续费（如有），与租息率的计算方式、计算结果等均不

相同。

租金根据本合同及《租赁附表》确定，租息率由出租人与承租人参考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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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同期公布的 LPR 利率进行定价，租赁期间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 LPR

利率的，租赁期间租金不作任何调整。

6、担保方式

由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关联自然人提供相应担保。

（三）《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买受人）：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出卖人）：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承租人）：惠州奇菲米娅贸易有限公司

租赁物：详见附件

租赁物购买价款及其支付：本合同项下含税租赁物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25 万

元。

鉴于丙方已支付乙方货款人民币 5万元，上述货款作为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

首付款，用于冲抵《买卖合同》项下租赁物购买价款，并视为丙方已支付《融资

租赁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租赁首付款，剩余租赁物购买价款在通用条款及

附属条款约定的付款条件全部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总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亦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业务合作协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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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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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租赁物清单

序号 名称 租赁物要素

1
智能震动

刀切割机

数量 1 单位 台 评估净值
250,000.0

0(元)

品牌/制造

商
/ 规格型号 ZJ-KL166S

唯一识别

码
/ 权属编号 /

主要配置 /

具体位置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大岭街道社背山庄后面

评估净值(合计) 250,000.00(元)


